
 

 

山东海事局辖区船舶交通管制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山东海事局辖区船舶交通管制工作，保障

水上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

辖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山东海事局辖区内航行、停泊、作业

的船舶，渔船、军事船舶及体育运动船舶除外。 

本规定所称山东海事局辖区，是指山东海事局管辖海域和内

河通航水域。 

第三条 山东海事局负责统一管理辖区船舶交通管制工作，

所属各级海事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恶劣气象海况期间船舶交

通管制工作。 

第四条 在山东海事局辖区航行的船舶，应根据风力、能见

度、浪涌等气象、海洋或水文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采取相应的安

全防范措施，必要时应提前停航、改航、停止作业、撤离人员，

或就近选择安全水域停泊，不得冒险开航。 

第五条 船舶相关法定证书已经核定或载明的适航限制条件

（含风力、能见度、浪涌、波高等）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更

严格标准执行。 



 

 

航线、港口或泊位通航安全评估核定或论证结论载明的航行

或靠离泊限制条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更严格标准执行。 

沿海和内河各地政府发布的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

照更严格标准执行。 

 

第二章 沿海交通管制 

第六条 气象预报蒲氏风级平均风力 6 级及以上时，游艇、

客艇、交通艇等小型船舶应当停止出港或回港避风。 

第七条 气象预报蒲氏风级平均风力 7 级及以上时，滨海旅

游客船、陆岛客运船舶、省际客运船舶应当停止出港；施工作业

船舶应当提前停止作业，并采取避风措施。 

第八条 气象预报蒲氏风级平均风力 8 级及以上时，下列船

舶不得出港： 

（一）载运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卷钢等可能影响稳性的

货船； 

（二）总长 100 米或 3000 总吨以下的中小型货船； 

（三）试航船、科考船、教学实习船等船舶。 

第九条 气象预报蒲氏风级平均风力 9 级及以上时，中韩航

线客货班轮不得出港。 

第十条 交通管制实施优先参照特定航线或港区、海区的专

业气象预报结果。 

实测风力明显大于气象预报，按实测风力执行交通管制措



 

 

施。 

第十一条 能见度低于 2 海里时，船舶应当按规定显示灯光

声响信号，加强与周围船舶联系，采取备车、备锚、控制航速等

安全措施；必要时选择安全水域停泊。 

第十二条 能见度低于 1 海里时，下列船舶不得进出港： 

（一）载重吨 12 万吨及以上的大型油船； 

（二）吃水大于等于 15 米的大型散货船； 

（三）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 

（四）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 

第十三条 能见度低于 800 米时，下列船舶不得进出港： 

（一）游艇； 

（二）滨海旅游船舶； 

（三）陆岛客运船舶； 

（四）试航船舶； 

（五）限于吃水的船舶； 

（六）散装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的船舶。 

第十四条 能见度低于 500 米时，所有船舶不得进出港。 

第十五条 强降雨、强对流等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极端天气

预警期间，游艇、滨海旅游船舶、陆岛客运船舶等应当提前采取

安全措施，避免冒险航行。 

第十六条 根据气象、海洋或水文预报，受涌浪、水流等因

素影响在港船舶靠泊安全，船舶应当提前采取停止作业、增加系



 

 

缆、离港离泊等安全措施。 

第十七条 黄河入海口水域流量达到 2500 立方米/秒以上、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及黄河河道出现流冰时，黄海入海口水域旅游

船禁止航行。 

 

第三章 内河交通管制 

第十八条 船舶所在航段气象预报蒲氏风级超过平均风力 7

级及以上时，所有船舶不得冒险航行。 

第十九条 能见度低于 1000 米时,禁止下列船舶航行： 

（一）拖带船组； 

（二）试航船舶； 

（三）限于吃水的船舶； 

（四）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 

（五）载有危险货物的船舶。 

第二十条 能见度低于 600 米时,禁止所有船舶航行。 

第二十一条 小清河王道船闸上游河段泄洪期间，泄洪流量

大于 100 立方米/秒时，在航船舶不得相互追越、并列行驶。 

小清河各枢纽泄洪流量大于等于 200 立方米/秒，禁止下行

船舶过闸。 

水牛韩枢纽泄洪流量大于等于 300 立方米/秒，该枢纽禁航;

金家堰枢纽泄洪流量大于等于 300 立方米/秒或启用分洪道泄洪

时，该枢纽禁航;金家桥、王道枢纽泄洪流量大于等于 500 立方



 

 

米/秒，该两处枢纽禁航。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中的“平均风力”，是指气象预报中用于

判定风力等级、发布气象预警的参考指标，区别于“阵风”的风

力预报等级。 

第二十三条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规范性文件对船舶交通

管制有明确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参与搜救行动的船舶、执行公务的船舶、采取经海事管理机

构认可的特殊安全保障措施的船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

不受本规定有关规则的限制。 

第二十四条 对于发生险情事故、进行军事活动、开展大型

水上水下活动、特定海域通航密度接近饱和等情形，对海上交通

安全有较大影响时，属地海事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采

取停航、限速或者划定交通管制区等交通管制措施，并按程序向

社会公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不影响海事管理机构为保障水上交通安

全，提前采取科学、合理的其它预防性安全管理措施。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 XX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 


